
汕头市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保证货币资

金的安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明确职责，严格履行财务收支手续，规范货币资金的收支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

展基金会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货币资金主要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汇票、有价证券、债券等）。    

第三条  所有收支纳入预算，预算内资金实行责任人限额审批，未纳入预算的支出，一般不予支

付。    

第二章 岗位责任 

第四条  财务部是货币资金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建立健全和实施货币资金的内控制度，及

所有货币资金的管理，其他部门和个人不得留存单位资金。    

第五条  财务负责人具体负责组织和审批货币资金收支的全面工作。出纳员具体负责货币资金的

收支管理，严格执行货币资金的内控制度，对违反法规和制度规定的收支款项有权拒绝办理。    

第六条  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办理资金业务责任人划分为三级：经办人（报销人）、

审批人和复核人，审批人为直接责任人。    

（一）经办人（报销人）是指办理资金业务事项的具体人员，在职责范围内，按照审批人的批

准意见办理货币资金业务，对经办业务事项所取得或填列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

责；    

（二）审批人是指在授权范围内批准办理经济业务事项的人员，对批准的经济业务内容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审批人不得超越审批权限；    

（三）复核人主要指各岗位财务人员和负有核准、监督职责的人员，对复核结果负责。  

   

第三章 审批权限 

第七条  各类货币资金业务必须在预算范围内授权批准后执行，预算执行人（为部门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是货币支出的第一审批人，超出授权范围的支出需逐级上报审批。    



第八条  预算内费用支出须由财务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审批。    

 

第四章 货币资金管理 

第九条  货币资金支付程序     

（一）支付申请。部门或个人用款时，首先向审批人提交货币资金支付申请，注明款项的用

途、金额、预算、支付方式等内容，并附有效经济合同或相关证明。     

（二）支付审批。审批人根据其职责、权限和相应程序对支付申请进行审批。对不符合规定的

货币资金支付申请，审批人应当拒绝批准。     

（三）支付审核。对批准后的货币资金支付申请是否符合预算的要求，批准范围、权限、程序

是否正确，手续及相关单证是否齐备，支付方式、支付单位是否妥当等进行审核。     

（四）支付复核。对审批齐全的支付申请进行全面复核，核查无误后，交由出纳人员办理支付

手续。     

（五）办理支付。出纳人员应当根据复核无误的支付申请，按规定办理货币资金支付手续，及

时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第十条  现金管理    

（一）财务部应当加强基金会现金库存限额的管理，超过库存限额的现金应及时存入基金会开

户银行。严格控制基金会现金开支范围，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津贴、补贴、劳务等原则上委托银行

转入个人银行账户。    

（二）开展业务收取的现金必须及时入账，不得截留、挪用、私存和坐支，不得私设“小金

库”，不得账外设账，严禁收入不入账。  

（三）财务部应指定专人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现金盘点，确保现金账面余额与实际库存相符。发

现不符，及时查明原因，按相关规定做出处理。    

第十一条  银行存款管理    

（一）严格按照财政和银行有关规定开立账户，办理存、取款和结算。单位取得的资金须及时

记入单位银行账，不准出租、出借银行账户。    



（二）由指定会计核对银行账。做好银行存款的核算工作，及时登账、对账，做到账账相符、

账款相符。“未达账项”要逐笔落实，及时处理。 

 

第五章 报销票据、空白票据及印章的管理 

第十二条  报销票据是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的原始依据，是重要的会计核算资料。报销凭证

的取得要真实、可靠、准确，应具备以下要素：票据名称、填制日期、填制单位名称或填制人姓

名、经办人签名或盖章、收款凭证单位名称、经济业务内容和金额。    

第十三条  指定会计人员负责空白票据的管理，设立《空白票据登记簿》纪录票据的购置、保

管、领用和注销情况，防止空白票据的遗失。空白票据包括：发票、收据和支票。    

（一）各类票据的填写要真实、准确、合规，开具的票据应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二）作废票据要加盖“作废”章；作废发票或收据随存根保管；作废支票按序号装订成册，

随记账凭证一同保管。    

（三）用完的发票或收据及时登记注销，不得随意销毁票据。    

第十四条  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使用财务印章，财务专用章与法人印章分设专人保管。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及项目负责人对本部门及项目所发生的各项资金业务均负有监督检查义务，

并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和专项检查。财务部定期或不定期对货币资金业务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主要内容包括：    

（一）组织盘点，检查现金账是否做到日清月结，账实是否相符。    

（二）组织票据的使用、保管情况检查。检查票据购买、领用、保管手续是否健全，是否设置

备查登记簿，票据的保管是否存在漏洞，票据领用、移交、注销经办人是否签字确认。    

（三）检查支付所需印章的保管情况，是否存在办理付款业务所需的全部印章交由一人保管的

现象。    



（四）加强会计凭证和账务的日常复核和年终稽核，重点核查支出审批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有

超越权限审批行为。    

（五）检查出纳与审核、复核、会计档案管理等不相容岗位人员的设置情况，检查有无混岗现

象。    

第二十二条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责令限期纠正和完善。发

现严重违纪等重大问题，提交审计、纪检部门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汕头市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